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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出资替儿子儿媳买房时， 婆婆私下让儿子写了借条，

就是担心将来两人的关系生变。

当儿子儿媳真的闹起了离婚时， 婆婆拿出了这张借

条， 但儿媳不认可借条的效力。

这笔借款， 婆婆能要回来么？

夫妻离婚分房婆婆出示借条

法院认定152万为共同债务

资料图片

出资购房

写下一张借条

李阿姨来找我的时候是憋

着一肚子气的， 手里拿着一份

法院的撤诉裁定， 给我讲起他

儿子的故事。

李阿姨的儿子前几年结了

婚， 婚后育有一子， 但小夫妻

因为生活琐事矛盾频发， 已经

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本来小两口的事李阿姨也

不想多管， 但前两年因为媳妇

多次提出要在她家房产证上加

名字， 李阿姨一开始不肯， 后

来觉得孙子都有了， 就拗不过

媳妇的软磨硬泡， 用自己之前

的一套房屋出售后所得房款

152 万元， 为儿子媳妇买房付

了首付。

现在眼看儿子儿媳可能要

离婚， 儿媳会分走房屋的一

半， 李阿姨说不出来的心疼。

这时她又想到， 当初买房

的时候， 她是让儿子写过一张

借条的， 虽然因为考虑到媳妇

会反对， 当时这事没有跟媳妇

说， 但自己出资和写借条都是

真实的， 李阿姨琢磨是不是可

以把这笔钱要回来， 这样即使

房屋分割了， 自己和老伴半辈

子的积蓄总能保住。

首次起诉

中途匆匆撤诉

带着这个诉求， 李阿姨到

街道找了个可以委托诉讼的法

律工作者， 这个法律工作者斩

钉截铁地跟李阿姨说没有问

题， 于是李阿姨就委托他处

理。

不承想第一次开庭后， 法

官表示李阿姨这个官司很可能

败诉， 而这位法律工作者也不

跟法官争辩， 一听情况不妙就

劝李阿姨撤诉， 于是李阿姨不

明不白地撤了诉。

回到家后， 李阿姨越想越

不是滋味， 自己付了诉讼费、

法律工作者也收了钱， 却连究

竟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 于

是她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了我，

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梳理案情

判断可以胜诉

我对李阿姨带来的材料进

行了仔细地梳理， 认为本案的

关键在于能否凭借只有儿子王

向阳一人签名的借条， 将此笔

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因为类似夫妻离婚， 一方

父母起诉债务的案件特别多，

法院为了避免恶意虚假诉讼的

可能， 所以审查会相对比较严

格。 但是， 李阿姨确实能够提

供 152 万元的来源， 以及给儿

子儿媳支付房款的转账凭证，

而且李阿姨也再三跟我保证借

条绝不是因为儿子要离婚而事

后补签的， 她自己一直是个多

疑且做事比较周全的人， 尤其

当初媳妇一直催着买房， 她心

里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给钱的

时候就要求儿子出具了借条。

虽然没明确这笔钱什么时

候要还， 但她考虑如果儿子儿

媳对她不好， 也可以作为一种

约束。

基于了解到的案件事实，

我跟李阿姨说虽然儿媳未必知

情， 但儿子的举债并非用于个

人生活， 这笔钱确实转化为了

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这笔债务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法律上

是站得住脚的。

听了我从法律层面的分

析， 虽然上一次诉讼让李阿姨

心有余悸， 但她还是很信任

我， 决定再试一次。

由于李阿姨儿子提起的离

婚案件即将开庭， 如果房屋被

分割后再主张权利恐怕会增加

案件难度， 于是我接受李阿姨

的委托后立刻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李阿姨的儿子和儿媳清偿

借款 152 万元。

儿媳主张

母子串通补签

我们起诉后， 法院很快对

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庭审中

李阿姨向法院出具了本案的关

键证据， 即儿子签名的借条。

对此儿媳辩称， 这 152 万

元是当初买房时， 李阿姨给夫

妻二人的共同赠与。 由于自己

与丈夫感情不和已经有段时

间， 这张所谓的借条是母子两

人共同串通事后补签的， 目的

就是为了少分一些财产给她。

为了说明这张借条确实是

真实的， 我代理原告主动向法

院申请对借条的笔迹形成时间

进行鉴定， 原本以为这样就可

以水落石出了。 但很遗憾的

是， 鉴定机构向法院反馈， 无

法对借条中笔迹的具体形成时

间进行准确鉴定。

在无法鉴定的情况下， 这

张借条是否应该被采信呢？

详细询问

还原出资过程

庭审中， 法官极其细致地

向李阿姨及其儿子询问了整个

借款的细节， 因为是事实， 两

人的回答并无任何出入。

李阿姨的儿子还如实向法

庭陈述： “妈妈当初不舍得这

笔钱， 要求必须写借条， 还要

我跟老婆说。 但我觉得老婆知

道了肯定要不高兴， 所以我瞒

着她没说。”

作为代理律师， 针对媳妇

关于该笔钱款为赠与的主张，

我发表了代理意见：

本案是借贷纠纷， 原告就

出资及出资性质这两个关键事

实完成了举证。 两被告对出资

的事实都予以了承认， 但作为

被告的儿媳否认该笔出资的性

质是借款， 但其理由并不成

立。

首先， 原告所出具的借条

由作为被告的儿子当初筹措买

房资金时所写， 两人对借条形

成的原因和过程在法庭上的陈

述基本一致， 是因为儿子儿媳

不愿意让李阿姨的名字上产

证， 李阿姨不甘心自己的财产

被侵占， 为防范小夫妻的婚姻

日后出现问题或者对她不孝

顺， 坚持要求以借款形式出资

完全符合社会现实。

其次， 借条上没有出现儿

媳的名字并不影响该笔借款为

夫妻共同债务。

庭上强调

属于真实借款

在庭审中， 李阿姨的儿媳

还提出， 当初李阿姨将这笔钱

给儿子买房时， 就知道他们没

有能力归还， 所以因此产生的

借条是不真实的。

对此我马上指出， 这一理

由同样不成立。

李阿姨认为这笔钱是用于

购房的， 而房屋升值在当时是

一个趋势， 儿子、 媳妇不存在

无力归还的问题。 只要自己当

初出资时的意图是出借而非赠

与， 就有权利根据实际情况随

时要求归还。

我进一步提出， 由于李阿

姨的儿媳结婚后一直要求在房

产证上加名字， 并且与李阿姨

关系处得不好， 因此， 李阿姨

一直对她有所防备。 152 万元

是老夫妻俩一辈子的积蓄， 不

可能轻易送给这样的儿媳。 所

以李阿姨在儿子、 媳妇不同意

在新购买的房屋产证上加她的

名字后， 就要求儿子写借条，

确实有防范媳妇侵占自家财产

的意图， 这是完全符合常理和

社会现实的。

一个真实的借款关系如果被

强行定义成赠与， 那就是强占原

告的财产。 从公平的角度而言，

这个借款是没有利息的， 房子却

在购入后有了巨大的升值， 儿子

儿媳已经从中获利不少了， 如果

连本金都不还给李阿姨， 实在令

人无法理解和接受。

法院判决

夫妻应当还钱

庭审过后至判决公布这段时

间， 李阿姨的心里仍然惴惴不

安。 到了判决公布的那一刻， 她

悬了很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法院判决完全支持了我方的

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李阿姨提

供了儿子出具的借条和为他们支

付购房款、 税费的银行回单及缴

税凭证， 两被告对 152 万元的出

资均不表示异议， 但儿媳认为该

款系原告赠与两被告的， 不属于

借款， 并主张借条是事后补写

的， 却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

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两被告因缺少资金要求

原告李阿姨出资， 作为被告的李

阿姨儿子出具了 152 万元的借

条， 李阿姨根据借条如数出资，

双方之间既有借款的合意， 又有

实际给付的行为， 故借贷关系成

立。 虽然借条上只有李阿姨儿子

一人签字， 但该借款是用来购买

两被告生活居住的房屋， 故应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由两被告共

同偿还。

判决后， 李阿姨的媳妇并没

有上诉， 在跟李阿姨的儿子离婚

后， 她承担了需要她支付的债

务。 虽然儿子结束了一段婚姻，

起码李阿姨还是保住了本该属于


